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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撤銷住宅租賃租住權保障後的過渡安排撤銷住宅租賃租住權保障後的過渡安排撤銷住宅租賃租住權保障後的過渡安排撤銷住宅租賃租住權保障後的過渡安排

2 0 03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告知議員有關撤銷住宅租賃租住權保障後過渡安排建議的

修訂。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會議席上，當局向議員

闡述了透過 20 03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撤銷

住宅租賃租住權保障後的建議過渡安排。根據有關建議，在條例草案

生效後的首年內，現存租賃的業主如有意終止租賃，必須最少在事前

1 2 個月，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

3 . 議員同意，上述建議有以下的好處：

( a ) 避免向土地審裁處 (審裁處 )提交的重訂租賃申請飆升；以及

( b ) 確保租客有充裕時間 (至少 12 個月 )另覓居所，從而減輕撤

銷租住權保障對多年來受到法定保障的租客的影響。

4 . 不過，部分議員認為我們的建議稍許繁複，因為業主須自行計算

採取行動的最恰當時間：究竟應選擇及早向租客送達 1 2 個月終止租

賃通知書，還是不採取任何行動 (即只是等待一年過渡期屆滿 )。為回

應這些關注，部分議員要求當局考慮下述事項：

( a ) 簡化過渡安排，不規定業主必須事前向 租客送達通知書，

並容許所有現存租 賃在條例草案生效首年 自 動自 動自 動自 動 享 有免被終

止的保障；以及

( b ) 業主可選擇以法定理由 (例如自住、重建等 )向審裁處申請收

回樓宇，而無須等待 1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期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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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考慮過議員的意見後，我們建議對擬議過渡安排作出下文所述

的三方面修訂。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 ) 時限

6 . 根據原本的建議， 1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規定只在條例草案生效

首年適用。業主如果有意終止租賃，可選擇：

( a ) 在條例草案生效後隨即向租客送達 12 個 月終止 租 賃通知

書；或

(b ) 等 待 一 年 過 渡 期 屆 滿 ， 然 後 向 租 客 送 達 一 個 月 遷 出 通 知

書。

換言之，如業主選擇 ( a )項，租賃會在 1 2 個月後終止；如業主選擇 ( b )

項，租賃則會在 1 3 個月後終止。兩者在時間上相差最多一個月，差

距 實不大。正如有些議員指出，要業主計算何時採取行動才對自己

最為有利，或會令部分業主不勝其煩。

7 . 為求簡化， 我 們建 議撤銷上述我 們建 議撤銷上述我 們建 議撤銷上述我 們建 議撤銷上述 一 年時 限一 年時 限一 年時 限一 年時 限，把有關安排定為不設，把有關安排定為不設，把有關安排定為不設，把有關安排定為不設

期限的規定期限的規定期限的規定期限的規定。這樣，在條例草案生效後，現存租賃的業主如有意終止

租賃，不論何時，都必須向租客送達 1 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對於

所有現存租賃所有現存租賃所有現存租賃所有現存租賃的業主來說，這是強制強制強制強制規定。

8 . 至於有關容許所有租賃在條例草案生效首年自動享有免被終止的

保障的建議，我們已經加以考慮，但不表贊同。這項保障或會導致物

色租住樓宇的租客數目驟升，對私人樓宇租賃市場造成壓力。更重要

的，是根據這項自動保障建議，業主無須及早表明終止租賃的意向，

租客安排搬遷的時間便會甚少。

(B ) 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的時間

9 . 根據原本的建議， 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業 主可隨時向租 客送 達

1 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對業主來說，這項安排或會引起混淆：固

定期租賃 ( f i x e d - t e r m  t en a n c y)的業主可以在租賃仍然生效時向租客送

達通知書，但在現行租住權保障制度下根據法例繼續有效的租賃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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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續存的租賃， s t a tu to r i l y  c o n t i nu e d  t enan c y)的業主，則要在租賃期

滿後才可以這樣做。為求簡化，我們建議我們建議我們建議我們建議，業主只許在租賃，業主只許在租賃，業主只許在租賃，業主只許在租賃約滿日期約滿日期約滿日期約滿日期

或之後或之後或之後或之後，才可以，才可以，才可以，才可以向租客送達向租客送達向租客送達向租客送達 12 個月終個月終個月終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至於沒有約滿

日期並在每次期滿時自動重訂的定期租賃 ( pe r i o d i c  t e n an c y)，業主要

在條例草案生效之後的首次租賃期屆滿日期或之後，才可以向租客送

達終止租賃通知書。

(C ) 根據法定理由收回樓宇

1 0 . 根據現行的租住權保障制度，業主可基於某些法定理由，例如自

住、重建、租客欠租、租客利用樓宇作 不 道德／非法用 途 等 ， 反對

(租客提出的 )重訂租賃要求。但根據我們原本的建議，業主即使真正

有迫切需要盡早收樓 (例如自住 )，在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後，

仍須等待一年。

11 . 一如有些議員指出 ，我們同意這項安排或會對某些業主造成困

難。因此，我 們建 議我 們建 議我 們建 議我 們建 議 ，在租賃期滿後，在租賃期滿後，在租賃期滿後，在租賃期滿後 ，業主如有需要收 回樓宇自住，業主如有需要收 回樓宇自住，業主如有需要收 回樓宇自住，業主如有需要收 回樓宇自住

((((或供其直系親屬居住或供其直系親屬居住或供其直系親屬居住或供其直系親屬居住 ))))，，，，可向審裁處申請可向審裁處申請可向審裁處申請可向審裁處申請即時收樓即時收樓即時收樓即時收樓，而無須，而無須，而無須，而無須向租客送向租客送向租客送向租客送

達達達達 12 個月終個月終個月終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業主如獲審裁處批准以自住理由提早收

樓，必須遵守一些限制，例如在收樓後兩年 內不得把單位出租或轉

讓。在現行租住權保障制度下，獲批准以自住理由反對租客提出重訂

租賃要求的業主，在收樓後亦隨着同樣的限制。

1 2 . 對於以重建為理由的業主，我們不同意豁免 1 2 個月終止租賃通

知規定。重建通常經過漫長的規劃過程，因此，過渡性質的規定應不

會對打算重建物業的業主造成任何實際困難。

13 . 至 於 現 行 租 住 權 保 障 制 度 所 涵 蓋 的 其 他 法 定 理 由 (例 如 租 客 欠

租、租客利用樓宇作不道德／非法用途等 )，《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

例》 (第 7 章 )第 1 1 7( 3 )條已有法定條文訂明，業主可基於這些理由向

審裁處申請沒收租賃權。因此，我們無須在建議的過渡安排中為這些

情況另訂條文。

1 4 . 有一點應該指出的，就是在租賃期滿後，業主不論是否已經向租

客送達 1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也可以隨時申請收樓令。收樓令一

經作出，便會凌駕業主可能已送達的任何終止租賃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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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總括而言，根據上述就原本建議作出的修訂， 在 條例草案生效在 條例草案生效在 條例草案生效在 條例草案生效

後後後後，，，，現存租賃的現存租賃的現存租賃的現存租賃的業主如有意終止租賃業主如有意終止租賃業主如有意終止租賃業主如有意終止租賃，必須在租賃，必須在租賃，必須在租賃，必須在租賃約滿日期或之後約滿日期或之後約滿日期或之後約滿日期或之後，，，，

在擬終止租賃日期前至少在擬終止租賃日期前至少在擬終止租賃日期前至少在擬終止租賃日期前至少 12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不。不。不。不

過過過過，，，，該名業主不論是否已該名業主不論是否已該名業主不論是否已該名業主不論是否已向租客送達向租客送達向租客送達向租客送達 12 個月終個月終個月終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止租賃通知書，，，，也可也可也可也可

基於自住基於自住基於自住基於自住理由向審裁處申請理由向審裁處申請理由向審裁處申請理由向審裁處申請即時收樓即時收樓即時收樓即時收樓。

1 6 . 為求資料完整和方便議員參閱，下文扼要重述上一份資料文件所

載建議過渡安排的其他要點：

( a ) 1 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規定凌駕於業主與租客雙方在條例草

案生效之前議定的任何通知期規定；

( b ) 然而，在條例草案生效 之後之後之後之後 ，由業主與 租客雙方議定的任

何通知期將凌駕於 1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規定；

( c ) 1 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規定只適用於現存租賃，對於在條例

草案生效後才訂立的租賃並不適用；

( d ) 在 1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所載的終止日期前，有關租賃將

按所有現有條款 (包括租金水平 )繼續有效。業主與租客雙方

可議定調整租金， 但經修訂的租賃會視為新的租賃，不受

1 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規定規限；

( e ) 任何由 1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規定引致的爭議，將由審裁處

裁定；

( f ) 租客可選擇在擬終止租賃日期前至少一 個月向業主送達終

止租賃通知書，終止租賃；以及

( g ) 這 項 安 排 也 適 用 於 分 租 租 賃 ： 主 租 客 如 有 意 終 止 分 租 租

賃，也須向分租客送達 1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業主如有

意收回整項物業， 則須把送達主租客的 終 止租賃通知書連

續三天張貼在有關 物業的大門上，以便同時終止根據主租

賃訂立的分租租賃。

終止租賃安排

1 7 . 條 例 草 案 生 效 日 期 後 仍 然 有 效 的 租 賃 有 三 類 ︰ ( a )固 定 期 租 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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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i x e d - t e rm  t en a n c y) (約滿日期在生效日期之後 )； ( b )法定續存的租賃

( s t a tu to r i l y  c o n t in u ed  t e na n c y) (在生效日期前已屆滿，但根據現行租

住權保障制度規定在法律上繼續有效的固定期租賃 )；以及 ( c )定期租

賃 (p e r i od i c  t e n an c y)。

1 8 . 不論租賃屬何類別，終止租賃安排都會一樣。業主如有意在約滿

日期後終止租賃，必須在擬終止租賃日期前至少 1 2 個月向租客送達

終止租賃通知書。假設條例草案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生效，如何根

據過渡安排終止各類租賃的示例如下︰

(a )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屆滿的固定期租賃 ( f i x e d - t erm  t en a nc y ) (生

效日期後一個月 )

!  業主可在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租賃 屆 滿日或 之後屆 滿日或 之後屆 滿日或 之後屆 滿日或 之後 ，隨時

向租客送達 1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舉例來說，業主如果

有意盡快終止租賃 ，可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向 租客送

達 終 止 租 賃 通 知 書 ， 並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終 止 租

賃。

!  不過，如果業主選 擇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送達終 止

租賃通知書，則租 賃會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終 止 。

在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 (約滿日期後 )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

十日 (終止租賃通知書生效當日 )期間，有關租賃將按所有現

有條款 (包括租金水平 )繼續有效。

(b ) 二 零 零四 年 四月 三 十日 (生效 日 期前 一 個月 )屆 滿 的 固定 期 租 賃

(即法定續存的租賃 (s t a t u t or i l y  co n t i n ue d  t en an c y ) )

!  如果業主和租客沒 有 在生效日期前展開重訂租賃的程序，

有關租賃將根據現 行 租住權保障制度在法律上繼續有效。

在生效日期後，業主可藉向租客送達 1 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

書而終止租賃。舉 例來說，業主可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 (生效日期當日 )向租客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以便在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終止租賃，或在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

日向租客送達終止 租賃通知書，以便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三

十一日終止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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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生效的雙月定期租賃 (p e r i od i c  t e na n cy )

!  定期租賃沒有約滿 日期，每次期滿時便會自動續租。在生

效 日 期 後 ， 這 類 租 賃 的 業 主 可 在 目 前 的 租 期 屆 滿 日 或 之屆 滿 日 或 之屆 滿 日 或 之屆 滿 日 或 之

後後後後，向租客送達 1 2 個月終止租賃通知書。舉例來說，如果

雙月租賃在二零零 四年五月一日生效，業主可在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向租 客 送達終止租賃通知書，以便在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終止租賃。

終止新租賃的安排

1 9 . 如上文所述，在條例草案生效後訂立的租賃，將不受 1 2 個月終

止租賃通知規定規限。因此，這類租賃將根據租賃條款或雙方所議定

的方式終止。在沒有合約通知期規定或雙方協定的情況下：

( a ) 固定期租賃將於租賃 期 屆滿後終止，即因期滿而終止，業

主無須向租客送達遷出通知書；以及

( b ) 至於定期租賃，業主必須根據普通法向 租客送達遷出通知

書。通知期長短根據租賃期而定，但一般不超過六個月。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 0 . 請議員考慮第 6 至 15 段所載有關過渡安排的修訂。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二零零四年三月


